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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体系演变史上，古典私权一般理论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它的出现，大陆
法系民法才在传统的法学阶梯式体系（人法+物法+诉讼法）之外形成五编式的潘得克吞
式体系（总则+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继承法）。古典私权一般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于
由普芬道夫与沃尔夫构建的近代德国自然权利义务理论，它为德国法学开启了新的视域
，自此，德国学者开始从权利义务的视角思考法律问题。内特布拉德、达耶斯等人把自
然权利义务理论及其追求抽象性与体系化的精神移植到民法学中。受普特、胡果所代表
的哥廷根学派法学方法论革新运动的影响，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民法学者开始从民
法学自身的视角探索私权一般问题，形成了包括私权主体、客体、变动原因、救济、性
质与分类理论在内的私权一般理论雏形。经过潘得克吞法学派数十年的学术耕耘，尤其
在得到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充实之后，古典私权一般理论到19世纪晚期发展到巅峰，
温德夏的私权一般理论代表了其最高成就。古典私权一般理论是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的
学理基础，它表征了体系化的权利思维：各种权利借助于抽象概念被组织成一个逻辑严
密的权利类型体系，同时，权利本身也具有内在逻辑结构（主体、客体、变动原因、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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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权利的内在结构与权利类型体系分别成为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总则与分则的逻辑
基础。民法体系演变史的经验表明，民法体系植根于民法学理传统，是精神史的产物而
非立法者的任意创设。长期以来，我国民法教科书都以潘得克吞式体系为模板安排结构
，在这样的民法学理传统基础上构造民法典体系不可能对潘得克吞式体系有太大偏离，
当然，应根据当代民法理论发展趋势对其作必要改进。我国民法典应设置总则，民法典
分则体系的构造应以权利类型体系为基础，综合考虑逻辑、审美与实用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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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袋熊整理历史资料的能力确实不错——这个不错，不是说他资料极其详尽，而是为了达
到自己的论证目标，把一些基本的经典著作挖得很深。08、09年之前，袋熊这帮青年
学者还没开始玩细活，但是从其工作中也可发现其是如何确证了将来应该玩细活的信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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